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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完成交易的重点不在乎问题，而在于解决办法。

林律师是罗拔臣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亦是本所私募投资及商务部的主管。他分别于2023及2025年两度获得
《亚洲法律杂志》香港法律大奖的「年度管理合伙人大奖」，亦是《商法》《法律精英2025-26：睿见领袖
》名册中其中一位备受中国法律市场推荐的国际律师。此外，他亦获《LegalOne》评为「杰出综合实力律师
(香港)」。

过去三十年来，他在香港就合并和收购、基金和公司法提供法律意见。

林律师为获证监会发牌的注册中介人，处理一系列证券与合规工作。林律师亦与环绕金融科技界的有关人士合作，
就他们的产品的相关法律和监管问题提供专业建议。

多年来，林律师一直就私人和上市公司董事会，以及个人董事提供各种合规事宜的法律建议，包括受信和法定职责
，会议程序以及企业管理的问题。他亦就公司行为失当的事项代表少数股东。

林律师对金融服务界的事宜有相当的经验，就高级管理层的服务条款和权益，以及合约终止后契约的可执行性提供
法律意见。

林律师经常就董事的职能和责任，以及香港公司法的各种问题进行演说。

林律师是香港律师会律师以法团模式执业工作组的成员。

奖项及荣誉

法律精英2025-26：睿见领袖 (国际律师)
商法
2025

年度管理合伙人大奖
亚洲法律杂志「香港法律大奖」
2025

杰出综合实力律师 (香港)
LegalOne 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大奖
2025

法律精英2024-25：睿见领袖 (国际律师)
商法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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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

私募投资及商务 银行和金融事务
银行和金融事务 — 非争议性

监管
金融科技
牌照及法规

雇佣

破产及债务重组

语言

英语 French
German Cantonese
Mandarin

专业资格
英格兰伯明翰大学法律学士
巴黎商会法国事务高级文凭
于1990年成为英格兰和韦尔斯注册律师
于1991年成为香港注册律师
于1993年成为澳洲注册律师

所属团体
香港律师会
英格兰和威尔斯律师会
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律师协会
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会员
香港董事学会资深会员
国际青年律师协会前国家主席代表
香港律师会律师以法团模式执业工作组成员

https://robertsonshk.com/zh-hans/practice_area/private-equity-commercial/
https://robertsonshk.com/zh-hans/practice_area/banking-finance-overview/
https://robertsonshk.com/zh-hans/practice_area/banking-finance-non-contentious/
https://robertsonshk.com/zh-hans/practice_area/regulatory/
https://robertsonshk.com/zh-hans/practice_area/fintech/
https://robertsonshk.com/zh-hans/practice_area/licensing-compliance/
https://robertsonshk.com/zh-hans/practice_area/employment/
https://robertsonshk.com/zh-hans/practice_area/insolvency-restructuring/


曾处理案例
私募投资及商务

就两宗个别管理层收购地区性卫星操作和配备批发商担当首席律师。

为参与香港交易所买卖的经纪就出售和收购其地区性业务为买卖双方提供法律意见,包括获取有关规管机构的同
意。

代表一间以香港为基础的房地产投资基金与债务票据的持有人洽商，以新基金进行架构重组，进行负债权益互
换的安排。

在一宗国际制药组织涉及十亿元的融资合并中担当香港代表律师，处理有关证券文书和清洗交易程序。

代表小股东和董事局中的少数权益,执行其法定和普通法赋予的权力，就控权股东的失当行为，要求董事局提交
文件。

为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的董事局提供企业管理的意见，包括审计、酬金和任命委员会的成立和运作，以及为
管理层就股东周年大会和特别会议作准备。

为一家提供交易平台及相关产品的区域集团企业的私募基金收购提供尽职调查、企业重组、及融资的法律意见
。

金融科技

代表数家金融科技企业处理其香港的合规事务。


